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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印发《内蒙古自治区边民互市贸易区

管 理 办 法 》 的 通 知

内政办发〔2018〕72 号

各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，自治区各委、办、厅、局，各大企业、

事业单位：

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内蒙古自治区边民互市贸易区管

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2018 年 10 月 2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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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边民互市贸易区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有关边民互市贸易政策，促

进全区边民互市贸易健康、规范发展，营造成本低、效率高、服

务好、环境优的互市贸易环境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

自治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经依法批准设立

的边民互市贸易区（以下简称互贸区），自治区边民（边境地区

所在地盟市居民）和对方国家边民进入互贸区按照规定的品种、

数量、金额等进行互市贸易活动。边境地区的商店、供销社等企

业在互贸区与边民进行商品交易活动，按照边境贸易进行管理。

第三条 各职能部门在对边民互市贸易履行监管职责过程

中，应坚持依法监管、高效便民、文明服务、保障安全的原则。

第二章 互贸区设立

第四条 互贸区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设立。

第五条 设立互贸区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互贸区应设在陆路、界河边境线 20 公里以内（对气候

恶劣、自然条件差、情况确实特殊的边境地区，互贸区可就近设



- 3 -

在边境口岸或其附近地区，具体地点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商直属海

关决定并报海关总署、商务部备案）；

（二）互贸区应有明确的界线；

（三）互贸区的场所和监管设施符合海关要求，互市贸易业

务必须在按相关规定设立审批并注册登记的海关监管作业场所

内开展；

（四）互贸区出入境边防检查场地、查验设施及现场标志标

识符合边防检查工作要求；

（五）互贸区应具备封闭管理条件和相应管理设施。

第六条 拟开放互贸区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开展可行性调研，

形成建设方案，商属地海关、边防检查部门同意后，报自治区人

民政府审批。互贸区建成开放由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验收，验收

工作由自治区商务厅牵头，组织海关、边防检查等部门及自治区

相关单位参加。互贸区验收合格后，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下发对外

开放和正式运营的批准文件，有关单位按职责开展互贸区管理工

作。互贸区扩大开放的审批、验收、批准程序按照申请开放程序

执行。

第三章 互贸区管理

第七条 互贸区管理委员会是互贸区的管理协调机构，协同

相关部门制定和调整相关管理制度，加强对互市贸易和市场业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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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管理、指导，并建立规范的符合互贸区管理实际的信息化管理

平台。

第八条 商务部门负责互贸区设立、管理办法制（修）订、

运营管理过程中的业务指导和综合协调。互贸区所在地海关、边

防检查、外汇管理、市场监督管理、税务等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

定，进驻互贸区履行法定职责。

海关部门负责对进出互贸区的商品、运输工具、人员所携带的

物品等进行监管；开展价格、原产地核查，对互贸区内的食品经营

单位、饮食服务行业及从业人员、出入互贸区货物储存场所进行卫

生监督。对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、走私行为依法进行查处。

边防检查部门负责对出入互贸区的人员和交通运输工具进

行边防检查，对互贸区限定区域实施警戒和治安管理。

外汇管理部门依据贸易真实性原则和边民互市差异化特征，对

设在互贸区的边民互市贸易结算中心的外汇结算业务进行监管。

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对在互贸区内经营的俄、蒙籍公民及

其企业依法进行核准并办理相应经营登记证。

税务部门负责对经由互贸区进入国内市场进行二次交易的

商品按照有关规定征税并开具相应凭证。

第四章 互市商品管理

第九条 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分为限额和限量两类。限额

商品，是指根据国家规定按每人每日人民币 8000 元的额度享受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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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免税政策的商品；限量商品，是指《财政部、海关总署、国家

税务总局关于边民互市进出口商品不予免税清单的通知》（财关

税〔2010〕18 号）中列明按重量带进并享受免税政策的商品。

第十条 按照财关税〔2010〕18 号文件精神，不予免税进

口商品不得以边民互市贸易方式进口，应征收出口关税的商品不

得以边民互市贸易方式出口。

依照海关总署有关规定，自治区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执行

边民互市商品不予免税清单，实施负面清单管理，不得制定和实

施任何形式的边民互市贸易商品目录，防止缩小商品范围。互贸

区管理委员会每季度对首次进口商品进行汇总并书面告知互贸

区现场监管海关。

第十一条 边民通过互市贸易进口的商品，应限于自治区毗

邻国家（俄罗斯、蒙古国）生产的边民所需生活商品，每人每日

价值在人民币 8000 元以下的，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；每人

每日价值超过人民币 8000 元的，对超出部分按照规定征收进口关

税和进口环节税。中国旅客经边防检查部门同意，进出边民互市

贸易区（点）的，海关可按边境居民携带物品限量掌握。

第十二条 国家禁止进出口和侵犯知识产权的商品不得以

边民互市贸易进出口；国家限制进出口和实行许可证管理的商品

以边民互市贸易进出口的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；限量商品在

限量范围进口可免于提交许可证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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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互市人员管理

第十三条 自治区毗邻国家边民持本人有效出入境证件，经

依法登记后，即可自行在互贸区内经营，也可委托毗邻国家公民

或中国公民在互贸区内经营。中国籍边民进入互贸区进行互市贸

易准入方式由互贸区管理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。

第十四条 双方边民和企业携带或运输商品进出互贸区时，

应向互贸区现场监管海关如实申报商品的品名、规格、数量、重

量和金额，并接受监管和检查。

第十五条 边民可成立边民互市合作社或互助组，与精准扶

贫相结合，通过合作互助形式开展互市贸易，允许互市产品区外

落地加工，提升边境地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，互市贸易产品落地

加工应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开展。边民互市合作社或互助组的

管理由互贸区管理委员会负责。

第六章 市场物业管理

第十六条 互贸区管理委员会可委托有关机构，在互贸区管

理委员会和各进驻互贸区有关部门的指导下，负责做好互贸区内

的物业管理，制定完善管理制度，并承担相应管理责任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十七条 自治区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依据本办法制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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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操作实施规程，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备案后予以公布，确保本

办法顺利施行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

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内蒙古自治区边民互市贸易区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内政办发〔2017〕38 号）同时废止。

抄送：自治区党委各部门，内蒙古军区，武警内蒙古总队。

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、政协办公厅，自治区监委，高级人

民法院，检察院。

各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

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文电处 2018 年 10 月 31 日印发


